附件2 

2026年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（贸易救济事项）
申 请 表

	申报单位
	

	审核单位
	

	申报日期
	


填表说明

一、本表由申报单位填写，封面加盖公章，内容不得涂改。

审核单位应对本表填写内容及本表附件（即指南列明的其他申报材料）进行审核，在本表审核意见栏内加具意见。

本表使用A4纸双面打印。

本表一式两份，我厅及审核单位各存一份。

2026年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（贸易救济事项）

申 请 表

	申报单位
	

	单位地址
	

	机构代码
	
	信用代码
	

	法定代表人
	
	注册登记地
	省    市    区

	银行账号
	
	开户行
	

	申报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电子邮箱
	

	申报类别
	类别
	项目
	申请金额

	
	□ 贸易摩擦研究
	□ 贸易救济调查
	            元

	
	
	□ 知识产权争端
	            元

	
	
	□ 其他贸易摩擦
	            元

	
	□ 贸易调整援助
	            元

	已获得支持

情况
	□已获得省级资金支持，金额                 元。

□ 已获得市级资金支持，金额                 元。

	
	□ 未获得任一级同类资金支持。

	机构代码证/营业执照

	（粘贴此处）

	信用记录

	（粘贴此处）

	信用记录

	（粘贴此处）

	申报声明
	本单位是合法经营企业/机构，具有健全的财务核算与管理制度，遵守财经制度和专项资金管理制度。不存在未被修复的严重失信行为；无拖欠、截留、挪用财政资金；近三年无发生严重违法违规行为、无发生重大、特大安全生产事故。□符合/□不符合
二、本单位申报内容未曾获得商务领域中央财政资金支持。□符合/□不符合
三、本申报材料完整、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；所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；所提供的企业名称外文翻译真实规范；所提供的中文翻译与外文原件内容一致。 □符合/□不符合
四、知晓广东省商务厅将视预算安排和申报情况，对资助金额、支持比例和拨付进度等进行统一调整，本单位无条件接受调整结果。□符合/□不符合
五、同意接受有关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要核查，配合接受专项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和检查工作。□同意/□不同意
六、同意按商务主管部门的要求提供本司（行业）的相关信息和统计数据
。□同意/□不同意
七、如违背上述承诺，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和后果。□同意/□不同意
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审核意见
	（根据申请项目的必要性、接受财政专项资金支持情况，以及申报情况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有效性研究提出推荐意见）



	
	审核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� 有关数据和信息仅用于我省贸易救济工作研究，将严格进行数据和信息的保密。






